                                                                                                                 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商业用房
招租需求

1、 招租依据
为优化医院资产配置、盘活公有商业用房，结合医院整体规划及内部资产租赁管理相关制度规定，现将我院位于遵义市汇川区凤凰路122号（汇川一路2号）的商业门面开展公开招租工作，本次招租全程严格按照合规流程开展，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2、 租赁标的、租金限价及租赁期限
（1） 租赁表达基本信息
本次招租房产为原“食百味家常馆”商业用房，坐落于遵义市汇川区凤凰路122号（汇川一路2号），具体参数如下：
1.一层临街独立商业用房：建筑面积106.6m2；
2.二层商业用房：建筑面积118.77m2，仅可从一层内部进入，无独立对外出入口；
3.房屋总建筑面积：225.37m2；
（2） 租金最低限价
本项目租金标准以第三方房产租金评估报告为依据设定租赁最低限价：一、二层商业用房整体捆绑出租，不得拆分承租。
1.一层商业用房月租金最低限价：48元/m2；
2.整体年租金总价最低限价为132518元，意向方谈判报价参不得低于整体租金最低限价；
3.原承租方在同等租赁条件下，依法享有优先续租权。
（3） 租赁期限
本次租赁期限总计为3年，租赁合同按一年一签方式签订，本项目不设置装修免租期。
3、 承租方资质要求
1.意向承租方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相关规定，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自然人需提供合法有效居民身份证，法人及其他经营主体需持有真实有效的营业执照。
2.拥有良好商业信誉、财务状况及经营能力，依法纳税、依规缴纳社保，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及失信记录。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严禁挂靠、转借资质参选。
4.参选人员需携带有效身份证证明及相关授权材料；意向方须自行前往现场踏勘，踏勘后参与磋商即视为认可房屋现状。
四、租赁管理要求
1.经营业态须合法合规，严禁开展违法违规、存在安全隐患及影响医院正常运营的经营项目，不得擅自转租、分租。
2.租赁期间，房屋水电费、日常维修费、经营相关杂费等均由承租方承担，并按要求按时缴纳。
3.如需装修，装修方案须经医院后勤部审核同意后可施工，不得改动房屋主体结构。租赁期满，承租方需在3日内清空物品，完好交还房屋。
4.承租方为场地安全管理责任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经营、消防、人身及财产安全，承担相应安全责任。
5.租金按一年一付方式缴纳，第一年租金于合同签订当日缴清，第二年租金需在首年租期届满前2个月足额缴清。
6.本项目不收取报名保证金。
五、招租方式
为保障医院资产收益，本次招租采用院内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承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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